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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89        证券简称：江山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2—019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4月 7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22年 4月 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3人，实际参与表

决监事 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

并经书面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 82条规定，对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认

真严格的审核，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完整地反映出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

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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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 82条规定，对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

了认真严格的审核，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完整地反映出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

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

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

民币 1,568,952,631.52 元。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鉴于 2021年半

年度已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0 元(含税), 合计派发现金

红利 297,000,000.00 元（含税），占本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 36.38%，2021年末不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

增股本。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公司临 2022-022

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关于资产报损及核销的议案》 

同意公司资产报废和核销的损失总额为 2,723.01万元，其中报废（含处置）

的固定资产原值为 15,320.79 万元，累计折旧 12,516.59 万元，已提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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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48 万元，资产净值 2,569.72 万元，清理收入 191.4 万元，清理费用 83.10

万元，申请报损净额 2,461.42 万元；存货申请报损金额 38.19 万元；在建工程

磷肥项目终止，已发生的环评、检测、设计费等拟报损，报损金额 223.40 万元。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审议通过《关于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详见公司临

2022-025号公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在确保资金安全、确保正常经营周转所需资金的前提下，

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流动性好、安全性高、具有合法经营资格

的金融机构销售的低风险性产品，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公司现金资产的

保值增值，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利益。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详见公司临 2022-026号公告）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进行的调整，符合相

关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 4月 19日  

 


